
浙外院纪〔2012〕2号

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印发《浙江外国语学院纪检监察信访协调

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学院（部）、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学校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经研究决定，制定《浙江外国语学院纪检监察信访协调工作规定（试行）》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主题词：纪检监察  信访协调  规定  通知

	抄报：省教育纪工委

	浙江外国语学院纪检监察办公室      2012年6月4日印发


浙江外国语学院纪检监察信访协调工作规定（试行）

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基础性工作，是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渠道，直接关系到和谐校园的构建与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完善我校纪检监察信访工作制度，加强校内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协调，特制定本工作规定。

一、学校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工会等部门在处理来电、来信、来访等各种形式的信访事项时，对内容涉及本校教职工违法、违纪、严重违规相关信息或涉及本校党员干部作风、效能建设方面的重要信息，均应及时向校纪检监察办公室通气。校纪检监察办公室受理内容涉及上述相关职能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重要信访件，在无保密要求的情况下，应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气。
二、纪检监察信访通气一般以信访联系单的形式进行，必要时可以召开信访联席会议。信访联席会议由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召集。

三、纪检监察信访处理涉及三个以上部门的，应以召开信访联席会议的形式进行通报情况，研究并及时处理问题。
四、纪检监察信访协调沟通中，参加人员应遵守保密原则，不随便向外传播相关信息。
五、本规定由校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解释。从印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浙江外国语学院纪检监察信访联系单

总编号：201   －   号

分编号：浙外院   －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纪检监察信访联系单

收件部门：             
	信息来源
	来信（  ）、来电（  ）、来访（  ）、其他（  ）

	信息获

取时间
	201  年   月   日 

	信息内容
	

	协办要求
	发件部门（盖章）：

签 发 人：            

	备注
	


注：总编号由校纪检监察办公室编制，分编号由发件部门自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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